
收储鱼塘临时出租协议
出租方（甲方）：东莞市大厚湖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柱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198026512P

通讯地址：东莞市谢岗镇农商行二号楼七楼控股办公室
承租方（乙方）：
公民身份号码：
通讯地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有关规定，本着友好合作、平等互利的原则，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自愿签订本合同，双方共同遵守。

    第一条 鱼塘及经营用途
    1、甲方将位于          的鱼塘出租给乙方使用，面积共约       亩（详见附件红线图，红色部分）。
    2、乙方租赁甲方上述鱼塘用于养殖使用，乙方保证按照约定用途及政府批准之用途使用租赁鱼塘，不得擅自改变。如乙方需改变租赁鱼塘用途，须经甲方书面同意，因改变租赁鱼塘用途所需办理的全部手续由乙方负责，因改变租赁鱼塘用途产生的费用全部由乙方自行承担。
3、乙方租赁甲方鱼塘用于 临时性水产养殖 。

    第二条 租赁期

租赁期采取活约的方式，设定以一年为一个租赁周期、总年限5年（即从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第一个租赁周期从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第一个租赁周期到期，若甲方不收回鱼塘，甲、乙双方无需重新签订协议，可以继续履行本协议约定至第三个租赁周期，直至5年期满（即      年  月   日）。在租赁期间，甲、乙双方都可以提前终止协议，无需向对方支付违约金，提前终止的，任何一方需在终止前一个月内书面通知对方，未书面通知的视为合同继续履行。
甲方于    年  月   日前将鱼塘交付给乙方使用。双方确认，在本合同签订前，双方已共同到现场确认租赁鱼塘现状，乙方确认已对租赁鱼塘性质充分了解且对租赁鱼塘状况无异议。
    第三条 租金和保证金
1、租金以每亩每年     元标准收取，每年租金总计      元（大写：人民币           ）。第四年租金递增10%，租金总计      元（大写人民币：                      ）。
2、先交租金后养殖，租金每半年缴交一次，在每半年租用期开始的第一个月内乙方将半年租金缴交给甲方，甲方指定收款账户如下：
收款户名：东莞市大厚湖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开户行：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谢岗支行
账号：21001019001005****
3、合同履约保证金按6个月租金计收，乙方于本合同签订之日，需一次性向甲方缴交履约保证金人民币     元（大写：人民币                   ）。甲方指定收款账户如下：

收款户名：东莞市大厚湖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开户行：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谢岗支行
账号：21001019001005****
 第四条 鱼塘使用、维护和移交

    1、乙方租赁期满后要继续租赁的，则应当在租赁期满前三个月书面通知甲方，在同等条件下，乙方享有优先续租权。如若甲、乙双方同意继续租赁，乙方需在三个月前提交续租申请，在合同期满前三个月内重新签订租赁合同，未按约定提交续租申请或合同到期的则视为乙方放弃优先续租权。

    2、租赁期满，甲、乙双方没有重新签订租赁合同的，乙方应在合同期满后 10天 内将鱼塘完好归还甲方，将鱼塘恢复至清塘状态，乙方应将全部搭建物拆除，甲方不予赔偿或补偿。

3、如政府建设需要征用鱼塘或甲方原因需要收回鱼塘，甲方需提前1个月告知乙方清场。乙方负责清拆和清场，甲方对乙方的清拆和清场行为不作任何经济赔偿。

4、本合同经政府征收或经双方协商一致提前终止、解除本合同或因本合同约定提前终止、解除本合同的，甲方有权收回本租赁鱼塘，乙方必须在政府征收通知、合同解除或终止后的 10天内按时搬离，将鱼塘恢复至未种植任何作物的状态，乙方应将全部搭建物拆除，甲方不予赔偿或补偿。
    第五条 乙方权利和义务
    1、乙方在遵守本合同的前提下在租赁期间享有鱼塘的使用权，甲方对乙方在鱼塘内守法经营活动不得进行干扰妨碍。

    2、乙方在租赁期间应按时缴交租金、水电费、工人工资等一切与经营有关的费用。

    3、租赁期间，乙方应守法经营，做好安全工作，在租赁期间做好相关租赁范围内的安全工作，如发生任何安全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及环境破坏均由乙方承担。
    4、鱼塘堤围和塘边的规定：不得搭建永久或临时性建筑物和构筑物。      

    5、堤围种植农作物的规定：不得种植。                   

6、鱼塘饲养禽畜的规定：不得饲养。 

7、乙方必须在合同生效后的3日内在租用的鱼塘边立好防溺水警示牌及安全防护设施等，逾期超过15日未设置安全警示及防护措施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支付年度租金20%的违约金。因乙方未设置安全警示及防护措施造成的任何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等责任，均由乙方承担，与甲方无关。        

8、乙方在租赁期间禁止于鱼塘内投放动物粪便、偷倒垃圾泥土等危害生态环境行为，乙方因此产生的任何责任均由乙方承担，与甲方无关。
    第六条 甲方违约责任
    1、甲方不按时交付鱼塘给乙方的，每逾期一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利率（LPR）的标准计收逾期付款利息。
    第七条 乙方违约责任

    1、乙方不按时缴交租金的，从应缴租金之日起，以应缴租金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利率（LPR）的四倍标准计收逾期付款利息。

    2、乙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甲方有权单方收回鱼塘及解除本合同，由此造成乙方经济损失的不予赔偿，甲方除有权按照第七条第1款约定标准要求乙方承担违约责任外，还有权没收乙方已付租赁合同保证金：

   （1）未按时向甲方缴交租金超过三个月；

   （2）未经甲方书面同意，将鱼塘的部分或全部转借或转租他人；

   （3）未按时归还鱼塘给甲方。

   （4）其他违反法律规定或本合同约定义务的行为。
3、乙方出现在鱼塘堤围或塘边搭建永久或临时性建筑物和构造物、饲养禽畜的情况时，甲方可书面通知乙方在7天内清场，若乙方未在甲方规定时间内清场，甲方有权单方收回鱼塘及解除合同并不给予退还租赁合同保证金。

4、在不经过甲方知情并同意下，乙方不得擅自改变鱼塘的现状，若乙方出现擅自改变鱼塘现状的情况，甲方有权单方收回鱼塘及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将鱼塘恢复原状。

5、因乙方违约，导致甲方为解决纠纷而产生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因财产保全支付的担保费/保险费、财产保全费、执行费、公证费、鉴定费、差旅费、公告费等）由乙方承担。

    第八条 免责条件
    1、因不可抗力原因（包括自然灾害、政府行为）致使本合同不能继续履行或造成的损失，甲、乙双方互不承担责任。因不可抗力引起的补偿、赔偿费用归甲方所有。
2、因上述第1款原因而终止合同的，租金按照实际使用的天数计算，多退少补。

    第九条 争议的解决
    本合同在履行中如发生争议，甲、乙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依法向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条 合同的生效
1、本合同一式三份，甲方、乙方、镇资产管理中心各执一份，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2、本合同记载的通讯地址、电话适用于双方非诉时各类通知、协议等文件以及发生纠纷时相关文件和法律文书的送达。送达方式分为当面送达、邮寄送达。当面送达的，对方签收即视为送达；邮寄送达的，一方按照本合同载明的地址或对方营业执照、身份证上登记的地址寄出邮件48小时后视为送达对方。本合同一方联系方式变更的，应及时书面通知对方，否则视为未变更，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由其自行承担。一方无故拒收或无法联系或未提前书面通知变更联系方式或联系方式错误等原因导致文书未能被实际接收的，仍视为已送达，文书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

附：土地红外线图、乙方身份证复印件（以下无正文）
甲方代表人：                     乙方代表人：                           

电话：                           电话：          

                      签订日期：



